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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闻Hainan News

新国标实施一个月以来，从用户市场来看，
变化并不大。昨日记者观察街头的电动车发现，
大部分车辆仍然以旧国标为主，新国标车辆较
少。记者询问了部分骑新国标车的市民，对方均
表示他们在新国标出台前就购买电动车了，与

“新国标的实施”关系不大。
相比之下，电动车销售市场则影响较大。记

者在东湖电动车市场看到，各大品牌的销售店内
无旧国标的车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新国
标电动车自行车，“旧国标车已经全部返厂，现在
就算卖也没有人买了。”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与新国标出台前的热闹景象相比，几乎所有
电动车销售店都冷清了很多，一些大的店铺内还
有些零散的顾客，一些小的店铺则无人光顾。有
的销售员卖力地拉顾客进店选购，有的销售员则

因为没有生意，聚在一起玩手机或者“闭目养神”。
“之前每天能卖出去十几辆车，现在一天也

就卖出去一两辆车，甚至一天不开张。”一家电动
车品牌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走访发现，
一些生意比较好的店铺，一天也很难卖出两位数
的电动车。

记者在店内看到，大部分新国标电动车的价钱
相比之前的旧国标电动车要稍微贵一些。销售人
员介绍，这是因为新国标车使用了阻燃性能和强度
更好的材料，而且多数换成了锂电池，成本高了。

为何新国标车销量不好？销售人员分析，主要
是因为新国标对电动车参数的限制，“车小了，带人
不方便，动力弱了，跑不快，续航里程短了，价钱也
更贵了。”销售人员表示，虽然新国标车辆科技含量
和安全系数增加了，但是用户体验不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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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实施一个月，海口

东湖多数门店销量低迷

二手电动车
反而卖得火

本 报 讯
近日，省生态环
境厅发布《海南
经济特区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 条 例（征 求 意 见
稿）》（以下简称《条
例》），公开向社会征求
意见。据了解，今年 2
月，我省印发相关实施
方案，明确今年底前，要
建立健全全省禁止生产、
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的地方性法规及
标准体系，完善监管和执法体
系，形成替代产品供给能力。

《条例》意见征集时间为
2019年6月10日前，广大市民群
众可通过信函等方式反馈意见：
信函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
号（邮政编码：570203），并在信封上
注明“禁塑”字样；电子邮件发送至
30970464@qq.com；传 真 发 送 至 ：
0898-65853662。

记者 林文星

商超快递等拟禁

止提供名录内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

该《条例》适
用于海南经济特区内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经营

服务活动中使用等活动。明确对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实行名录管理。禁止名录由省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拟定，明确具体禁止的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种类和场所，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向社会公布。禁止名

录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动态更新调整。

《条例》明
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

产、销售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禁止商场、超市、宾馆、零售商

店、集贸市场、旅游景点、饮食服务单位、

快递物流企业等从事经营和服务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向消费者、社会公众提供禁止

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商

品零售场所、公共服务场所应当在醒目地

方设置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提示牌。

鼓励全生物降解塑

料等替代品生产

《条例》指
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禁止名录调整、优化产

业发展布局，引导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生产项目退出，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生

产禁止名录内塑料制品的工业项目。鼓励

生产、销售和使用全生物降解塑料、纸制、

布制、无纺布以及其他植物纤维制品代替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财政部门应当

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品的科

研、生产和推广使用给予适当的资金扶

持。对生产替代品的企业按有关规定给予

减免税收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优惠。

在回收利用方面，《条例》指
出应建立

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回收、利用

和处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市场化运营机

制。对未纳入禁止名录的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饮料包装物和塑料洗护用品包装

物等，实行押金回收制度。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随意丢弃一次性塑料制品。商超、

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公共服务

场所应当负责本场所内废弃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分类收集和清理，不得随意倾倒。

违法生产禁止名录

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最高可罚15万
元

《条例》明
确，生产、销售、使用、随意

丢弃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应当承

担法律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和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将对违

反《条例》的
行为进行处罚。其中，生产

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的，没收其生产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并处5万
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的罚

款；销售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其存有

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处3万

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其违法所得。

需要注意的是，商场、宾馆、集贸市

场、旅游景点等从事经营和服务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违反《条例》规定向他人提供禁

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也

将没收其存有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或个体工商户处100
元以上1000

元以下罚款。

相关商品零售场所、公共服务场所，未

在醒目地方设置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提示牌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

正的，处
1000

元以上3000
元以下的罚

款。单位和个人随意丢弃、倾倒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单

位处1000
元以上1000

0元
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1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

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随意丢弃农

用塑料薄膜制品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其

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1000
元以

上1000
0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
元

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拒绝回收或者随

意丢弃购买者交回的废旧农用塑料薄膜

制品的经营者，处
5000

元以上1万
元以

下的罚款。

违规将被纳入
省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举报有奖励

《条例》明确，生产、销售和
使用禁止名录内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处
罚情况和违法的单位、个人
信息等信息将纳入省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依照有关规定
对失信的单位和个人实施
联合惩戒。此外，对违反
《条例》的行为，可实施先
行查封保全措施，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先行
查封或者扣押本条例
禁止生产和销售的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和运输工具。

任何单位和个
人发现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违
法行为均有权向
有关机关举报。
对举报人和单
位，由查处违法
行为的部门按
有关规定给予
表彰和奖励。

本报讯 4 月 15
日，电动自行车新国
标在全国正式实施，
截至到昨日刚好“满
月”。这一个月，新国
标对海口的电动车市
场的影响逐渐显现。

一方面，由于对
相关参数的限制以及
价格的“微涨”，电动
车销售市场“遇冷”，
部分销售店内客人寥
寥无几，成交量与之
前差距较大。另一方
面，二手电动车交易
市场“渐热”，车贩开
始囤积有牌的旧国标
电动车，然后高价卖
出，甚至有人愿意用
接近新国标车的价钱
购买动力更强、续航
里程更长、搭载人数
更多的二手电动车。

记者 张野 文/图

销售门店冷清，有的一天卖不出一辆车

记者了解到，一些想买电动车，但是又不想买
新国标车的人，会退而求其次购买二手旧国标电
动车，这也让二手电动车交易市场逐渐“升温”。

昨日上午，市民曾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二手电
动车出售的消息，不到中午就接到了20多个“意
向买主”的电话，有些人甚至愿意加价购买。

“新国标实施以后，买二手车的人明显多了，
生意好的时候，我这里一天的交易量能比之前翻
一倍。”二手车贩林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人在
大量收购有牌的二手电动车，然后高价卖出。因
此，二手电动车的价格也在上涨，“同样质量的
车，现在比之前多卖至少200元。”林先生说。

记者在部分二手交易网站上看到，二手电动
车还是以旧国标车为主，评论区里被问最多的是

“车还在吗？”。以往的二手车网上交易平台上，大
多是发布出售信息，较少发布购买信息，但是记者
在翻阅过程中发现，“求购”二手电动车的信息不
在少数，甚至有人发消息“批量”收购二手电动车。

“因为体积小、电池小等原因，很多人不愿意
买新国标车，才到网上买二手车。”林先生告诉记
者，卖家也抓住了这一行情，“反正不愁卖，价格
也无所谓。”记者在网上看到，有的成色好一点的
二手电动车标价已经接近3000元，这个价钱差
不多接近一辆新的新国标电动车价钱。

有人大量收购二手电动车再高价卖出

店内无顾客店内无顾客，，销售员睡觉销售员睡觉


